
关于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

变更的生效通知函

尊敬的投资者、托管人 (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):

由我司作为管理人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的锦泰期货衡

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(下称
“
本计划

”),根据 《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(下称
“《资产管理合同》”)约定,由 我司通过征询意见

函的方式对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部分内容进行了变更。我司已严格按照 《资产

管理合同》约定履行合同变更程序,并 以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约定的方式向投

资者、托管人发送合同变更征询意见函 (见附件 D。 截至⒛⒛ 年 11月 22

日,本次征询意见流程以及征询意见反馈结果如下 :

l ⒛24年 11月 14日 ,我 司向全体投资者、托管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出具书面 《关于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

征询意见函》;

2 ⒛24年 11月 14日 ,托管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

答复意见,表示对本次 《征询意见函》所述合同相关条款变更事项无异议 ;

3 截至 20⒛ 牟 11月 22日 日终,本计划共计 15位投资者 (已签署

《资产管理合同》),征询意见反馈结果如下:

意见 反馈人数

【同意】合同变更 o

【不同意】合同变更,未在募集期内向锦泰期货衡耘集合

资产管理计划募集专户划入认购资金
o

【未反馈意见/在 募集期内向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

计划募集专户划入认购资金】视为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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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,本次征询变更程序已结束,托管人以及全部签约投资者已同意或

以其行为表明同意变更事项。根据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以及 《征询意见函》约

定,变更后的合同内容于 ⒛睡 年 11月 25日 正式生效,变更生效之 日起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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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后的内容即成为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组成部分,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

效力。《资产管理合同》修改明细如下 :

涉及条款位置 变更前条款 变更后条款

四、当事人及

权利义务

(二 〉管理人的权利和

义务

2管理人的义务

(10)按照资产管理合

同约定计算并通过宫网向

投资者报告资产管理计划

份额净值 ;

(二 )管 理人的权利和义务

2管 理人的义务

(10)按 照资产管理合同约

定计算并通过电子邮件、短信、

微信、QQ等 本合同约定的方式之

一 向投资者报告资产管理计划

份额净值 ;

二十二、集合

计划的信患披

露与报告

(一 )定期报告

l集合计划净值报告

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

工作 日计算和确认集合计

划诤值 ,并每个工作 日在宫

网披露经托管人复核的前

一 日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

净值 .

(-)定期报告

1集合计划净值报告

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工作

日计算和确认集合计划净值,并

于每个工作 日通过电子邮件、短

信、微信、QQ等 本合同约定的方

式乏一向投资者披露经托管人

复核的前一 日的资产管理计划

份额净值。

管理人应当向后续参与/认购本计划的投资者披露本生效通知函,后续

投资者应在本通知函上签宇 (或 盖章)表示认可上述变更条款,管理人、托

管人无需再次表示意见。如管理人披露变更内容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准确、

不及时,托 管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.

我司将按监管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备上述事项 .

附件:1 关于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

变更的征询意见函



关于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嘈∷理计划

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∷函

尊敬的投资者、托管人 (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λ

资产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瞥人已于⒛⒛年 1o月 直⒛24

年 11月 签署了《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(以

下统称
亻《资产管理合同》”)。 为更好地为资产委托人提供服务,我司

作为管理人拟根据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对该资管计划相关条款进

行变更。

现特向投资者、托管人征询关于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相关条款变∷更

的意见。

一、《资产管理合同》修改对照明细表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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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条款位置 变更前条款 变更后条款 窜岔
髟乓品

四、当事人及杈

利义务

〈二)管理人的权利和

义务

2管理人的义务

(10)按照资产管理合

同约定计箅并通过营网向提

资者报告资产管理计划份额

净值;

(二 )管理人的权利和

义务

2管理人的义务

〈10)按照资产管理合·

同约定计算并逋过电子tI

件、桓倩、徽信、QQ等本脊

同约枣的方式乏一向投资者

报告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

值;

三十二、集合计

划的信息捩露与

(-〉 定期报告

l集合计划净值报告

(一 )定期报告

1集合计划净值报告



报告 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￡ 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工

作日计算和确认集合计划净

值,并每个工作日在官网披

露经托管人复核的前一日的

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.

作日计算和确认集合计划诤

值,并于每个工作日通过电

子邮件、短信、徽信、QQ等

本合同约定的方式乏一向投

资者披露经托管人复核的前

一日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

值。

二、变更流程

根据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,现 向全休投资者和托管人征询意

见,征询期为⒛24年 11月 ⒕ 日至20z荃 年 11月 22日 。投资者以及

托管人应在上述征询期内以电子邮件或纸质回函方式向我司答复意

见,逾期未作答复或答复不明的,视为同意全部变更事项。

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,无需在募集期内向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募集专户划入认购资金;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向锦泰期货衡耘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专户划入认购资金的,则视为投资者以其行为

表明同意本函所述全部变更事项。

本函件所涉变更内容将由管理人通知生效日期。变更生效之日起,

变更后的内容即成为 《资产管理杏同》的组成部分。

特此征询,请全体投资者和托管人在指定的日期内按指定的形式

回复意见。

管理人: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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